





德环审〔2022〕1-2号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关于云南便民交通码头德宏州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
你单位报批的《云南便民交通码头德宏州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结合《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情况
2021年12月31日，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德发改基础〔2021〕399号”，原则同意《云南便民交通码头德宏州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代码：2107-533100-04-01-970737。
（二）项目基本情况
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德宏州公路水路邮政交通运输“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交通运输项目，2021年1月，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以“德环审〔2021〕1号”对《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行政许可。根据《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云南省水路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德宏州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重新将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规划为云南便民交通码头德宏州建设工程。
云南便民交通码头德宏州建设工程位于德宏州芒市、瑞丽市、梁河县和陇川县，具体为云南省德宏州龙江〜瑞丽江中段的弄另水电站库区、龙江水电站库区以及下游至姐告大桥河段范围内。建设内容包括码头、停靠点、航道整治工程等，工程拟建12个客运码头（共12个综合泊位，分别为小新寨码头、野鸭湖码头、底养码头、葫芦口码头、芒线码头、坝育码头、三岔河码头、花生树码头、史迪威码头、回环码头、莫里码头和允井码头），21个停靠点以及底养码头至葫芦口码头约9.5km航道工程，航道建设等级为Ⅵ级。工程总投资64004.6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90万元，占总投资的1.08%。
该工程建设总体符合《德宏州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要求。工程实施对陆生生态和航道水域生态环境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因此，我局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应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鱼类的产卵繁殖及育肥期，同时制定施工期环境管理计划，加强对涉水施工作业的管理，对施工作业区和邻近水域采取驱鱼措施，禁止捕鱼电鱼。航道疏浚应采用先进的疏浚设备和施工工艺，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炸礁作业尽量采用深孔松动控制爆破、水下钻孔多段延时爆破即微差爆破等先进爆破技术，减轻对河流生态环境的破坏。制定增殖放流计划，并预留增殖放流经费，专项用于开展增殖放流行动，近期放流对象选择花鲢、白鲢，放流规模为1万尾/年；远期可根据流域鱼类资源变化情况选择新的鱼类。落实梁河县龙江流域湿地保护小区的增殖放流、生境修复、船舶交通流引导等措施。
（二）陆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严禁随意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严格控制工程占地和施工活动范围，减少对动植物的伤害及其生境的占用和扰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施工营地等施工迹地进行生态修复或复耕，禁止引进外来物种。对葫芦口码头征地范围内的3株小叶榕，进行就地保护，将小叶榕作为码头绿地植物，如切实无法就地保护，应制订移栽方案，确保移栽可行。
　　（三）水环境保护措施。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准确控制溢流时间以减少泥浆入水量，泥驳必须在疏浚施工水域溢流完成后才能启航运输；施工期和运营期船舶机舱含油废水进行油水分离后、船舶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后通过污水拉运车抽吸拉上岸运至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得排入水体。运营期各码头产生的生活污水经自建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标准后用于场区绿化、路面清扫、消防等，不外排；码头员工食堂餐饮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停靠点游客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回用作农肥。各码头雨水管网末端应设置沉淀池，将码头初期雨水通过沉淀池沉淀后达标排放。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项目码头工程施工、航道工程钻孔炸礁船施工以及泥驳、铁驳、挖泥船单个施工机械施工必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夜间禁止施工；运营期各码头应合理布置泵房，通过采取设备基础加装减震垫、泵房墙体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2类或4类功能区标准要求，项目7个声环境保护目标昼夜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2类功能区标准要求。
（五）加强固体废物分类收集、贮存、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弃渣、土石方应运至周边同期建设的交通项目进行综合利用，严禁随意堆放；各码头、停靠点、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船舶机舱产生的废机油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定期委托专业单位清掏处置，严禁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倾倒入江。
　　（六）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提出的各项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加强应急演练，建立完善应急报告制度，落实应急物资和经费，并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船舶管制，防范船舶溢油风险事故，船舶应配备吸油毡等溢油应急设备，确保溢油应急反应时间，应急产生的废吸油毡等危险废物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三、你单位应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人员和职责。项目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优化、细化、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投资概算。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应纳入施工、工程监理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
四、该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单位应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自行组织开展该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并按照要求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六、我局委托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瑞丽、陇川、梁河分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组织开展该工程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至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瑞丽、陇川、梁河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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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发：州生态环境局芒市、瑞丽、陇川、梁河分局，州环境监察支队。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6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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